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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2016合肥企业50强暨
制造业企业30强建筑业企业20强
服务业企业20强的通知

市企联各分会，上届50强企业，各有关企业：
根据中国企联部署，我市开展的“合肥企业50强”发布工作至今已七届，已逐步成为展示合肥企业风采的重要品牌之一，对提升合肥企业知名度、增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促进我市“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建设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015年，全市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健康较快的发展态势。为充分展示合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企业的实力和风采，根据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联合会通知（皖企联函字【2016】15号）要求，市企业联合会、市企业家协会决定开展第八届“2016合肥企业50强暨制造业企业30强、建筑业企业20强和服务业企业20强”申报、排序和发布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向国家和省企联推荐符合“中国企业500强”、“安徽企业100强”等入围条件的企业。
今年的申报、排序工作仍遵循不收费的原则，希望各企业踊跃申报。请市经信委、城乡建委、统计局、商务局等部门及有关行业协会给予大力支持。市企业联合会、市企业家协会认真做好申报组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资格
1、2016合肥企业50强申报资格
凡在合肥辖区内注册二年以上（含二年）、具有法人资格、独立核算的各类企业；
2016合肥企业（综合类）50强申报：2015年度企业营业收入达到20亿元以上的各类企业（不包括行政性公司和各类资产经营公司），均有资格申报2016合肥企业（综合类）50强排序。
2016合肥制造业企业30强申报：2015年度企业营业收入达到20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均可申报2016合肥制造业企业30强排序。
2016合肥建筑业企业20强申报：2015年度企业营业收入达到20亿元以上的建筑业企业，均可申报2016合肥建筑业企业20强排序。
2016合肥服务业企业20强申报：2015年度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0亿元以上的服务业企业，均可申报2016合肥服务业企业20强排序。
企业类型详见《2016合肥企业50强所属行业分类》（附件三）。
申报企业应根据自身企业类型和条件，对照2015年度营业收入入围标准，依据企业第一主营业务为主，填报《2016合肥企业50强申请表》（附件一）。
属于集团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或相对控股的子公司，因其财务报表最后要合并到集团母公司财务报表中去，只允许母公司申报。若母公司不申报，其在合肥的子公司均可申报参加合肥企业50强排序。
2、安徽企业综合、制造、服务类100强推荐申报资格
申报2016安徽企业（综合类）100强的企业，2015年营业收入应达到30亿元以上（不包括行政性公司和各类资产经营公司）；
申报2016安徽制造业企业100强的企业，2015年营业收入达到20亿元以上；
申报2016安徽服务业企业100强的企业，2015年营业收入达到2亿元以上。
3、中国企业综合、制造、服务类500强推荐申报资格
申报2016中国企业500强（综合类）的企业，2015年营业收入应达到200亿元；
申报2016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的企业，2015年营业收入应达到50亿元；
申报2016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的企业，2015年营业收入应达到20亿元。
凡推荐申报入围的我市候选企业，符合省企联、中企联入围标准的，由市企联审核后集中报送省企联。
二、指标填报
申报企业按《2016合肥企业50强填表说明》（附件二）及12项指标内容，如实、准确地逐项填报《申请表》。12项指标是：营业收入、海外收入、净利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资产总额、海外资产、所有者权益、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员工总数、海外员工等指标和企业有关信息。某项指标（如海外资产）没有数据应填“0”，指标栏不能留空白。所有指标均按企业合并报表的数据填报。
三、申报程序
    1. 申报阶段。企业按《填表说明》填写《申请表》，报经企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盖章确认；或提供由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师事务所已审计的2015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等财务报表审计复印件；或提交能够证明企业数据真实可靠的材料，如上报地方财政局、统计局、国资委、发改委或主管部门的报表（副本），经审计机构盖章确认。
凡只提供企业《申请表》或数据有弄虚作假的，或不完整又无法确认的，均一律取消申报资格，不再纳入申报范围。
2. 排序阶段。主办单位集中汇总申报企业有关数据，以营业收入作为主要参考指标进行审核，确定合肥50强企业暨合肥制造业企业30强、建筑业企业20强、服务业企业20强排序名次。并在此基础上，向省企联、中企联推荐合肥企业进入安徽企业100强、中国企业500强的候选企业。
3. 发布阶段。主办单位联合政府有关部门筹办2016合肥企业50强发布会，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2016合肥企业50强暨制造业企业30强、建筑业企业20强、服务业企业20强名单及合肥企业进入安徽企业100强、中国企业500强的名单。 
四、申报要求
1. 本次活动是对我市企业发展情况一次全面的、权威性的展示，是一次影响较大的评价宣传，主办单位将严格按企业自愿、公正、客观的原则进行。
    2. 申报企业《申请表》须由企业法人代表和主管财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
    3.市企联各分会、市有关行业协会要积极组织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大型企业、集团公司应积极参加。
    4. 申报企业于2016年6月25日前，将《申请表》及相关资料按规定要求（一式二份），纸质版通过快递方式邮寄到合肥市企业联合会，电子版用电子邮件方式报至合肥市企业联合会。
5. 本通知及有关《申请表》请在合肥企联网站下载（网址：www.hfee.gov.cn）。
五、联系方式
市企业联合会地址：庐阳区霍邱路6号五楼  
邮编230001
联系人：朱晓宁 0551—65135723（传真）、13956062366
刘  林 0551—65136583（传真）、13705518644
电子邮箱：1965059433@qq.com
附件一：2016合肥企业50强申请表
附件二：2016合肥企业50强填表说明
附件三：2016合肥企业50强所属行业分类  











               合肥市企业联合会    合肥市企业家协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      





抄报：市经信委、市城建委、市统计局、市商务局。
抄送：有关行业协会。
附件一   
2016合肥企业50强申请表
	企业名称
	中文
	
	企业性质
	国有（   ）
民营（   ）

	
	英文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姓   名
	职务（部门）
	电话(加区号)
	手机号码（必填）

	法人代表
	
	
	
	

	活动负责人
	
	
	
	

	活动联系人
	
	
	
	

	电子邮箱
	
	传真号码
	

	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
	

	
	营业收入
	海外收入
	净利润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资产总额
	海外资产

	2014年
	
	
	
	
	
	

	2015年
	
	
	
	
	
	

	
	所有者权益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纳税总额
	研发费用
	员工总数
	海外员工

	2014年
	
	
	
	
	
	

	2015年
	
	
	
	
	
	

	企业
信息
	1 依据第一主营业务，本企业属于：A.制造业；B.服务业；C.采掘业；D.建筑业；E.其它。
2 在2015年是否并购或重组了其他企业？ 如果是，共（      ）家。
③ 本企业截至2015年底，拥有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家，参股公司（     ）家，分公司（    ）家。
④截至2015年底，本企业拥有专利（      ）项，其中发明专利（      ）项。⑤本企业2015年研究开发人员（    ）人、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企业（盖章）：

 2016年    月     日
	申报指标数据属实。
主管财务负责人（签字）：
 
2016年     月    日
	提交经审计的2015年相关财务报表复印件或证明材料。
2016年   月    日


注：（1）申报合肥企业（综合类）50强、制造业企业30强、建筑业企业20强、服务业企业20强均填本表；  （2） 请认真参照《填表说明》填写。  
                                                            （此表可复印）
附件二
2016合肥企业50强填表说明
2016合肥企业（综合类）50强（包括制造业企业30强、建筑业企业20强、服务业企业20强）申请表的主要栏目填报说明如下：
一、企业性质栏：请从“国有”、“民营”两种性质中选一项打√。国有是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是指集体和私营企业。
二、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栏：指企业生产的主要产品或提供的主要服务，按在营业收入的占比由大到小排列，最多不超过3项。(必须填写)
三、指标栏：包括营业收入、海外收入、净利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资产总额、海外资产、所有者权益、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员工总数、海外员工等。所有指标均按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和年报的数据填报，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1、营业收入：不含增值税收入，包括企业的所有收入，即主营业务和非主营业务、境内和境外的收入。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为利息收入与非利息营业收入之和(不减掉对应的支出)。保险公司的营业收入是保险费和年金收入扣除储蓄的资本收益或损失。（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2、净利润：利润总额扣除所得税。（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3、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净利润扣除少数股东损益后的净值，即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4、资产总额：年末的资产总额。（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5、所有者权益：年末的所有者权益总额。（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6、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即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7、纳税总额：在中国大陆境内实际缴纳的税收总额，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税种税收，不包括本企业（集团）代扣代缴其他企业或个人的各种税收，也不包括教育费附加、文化事业建设费等各项非税收收入。（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8、研发费用：指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实验费、技术图书资料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研究设备的折旧、新产品的试制、技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以及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9、员工总数：年度平均从业人数（含所有被合并报表企业的人数）。
10、海外收入、海外资产、海外员工：是指企业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营业收入、资产、员工。（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四、企业信息栏：请按照要求填写或打√。
五、所有填报栏目一定要填全，资料要仔细核对，保证名称及数据的准确性，并请签字、盖章。




















附件三
2016合肥企业50强所属行业分类
一、合肥企业50强所属行业分类
包括：农、林、渔、畜牧业；煤炭采掘及采选业；石油、天然气开采及生产业；电力生产业；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
二、制造业企业30强所属行业分类
包括：农副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食品加工制造业；乳制品加工业；饮料加工业；酿酒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印染业；纺织品、服装、鞋帽、服饰加工业；肉食品加工业；木材、家具等产品业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加工业；生活消费品（含家用、文体、玩具、工艺品、珠宝等）加工制造业；石化产品、炼焦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医疗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建材及玻璃等制造业；黑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一般有色冶金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加工工具、工业辅助产品加工制造业；工程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制造业；工业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制造业；农林业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制造业；电力、电气等设备机械、元器件及线缆制造业；电梯及运输、仓储设备、设施制造业；轨道交通设备及零部件制造业；家用电器及零配件制造业；黄金冶炼及压延业；电子元器件与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零部件制造业；通讯器材及设备、元器件制造业；办公、影像等电子设备、元器件制造业；汽车及零配件制造业；摩托车及零配件制造业；航空航天及国防军工业；船舶工业；动力、电力生产等装备、设备制造业；综合制造业（以制造业为主，含有服务业）；其他制造加工业。
三、服务业企业20强所属行业分类
包括：能源（电力、热力、燃气等）供应、开发、减排及再生循环服务业；铁路运输及辅助服务业；陆路运输、城市公交、道路及交通辅助等服务业；水上运输业；港口服务业；航空运输业；航空港及相关服务业；电信、邮寄、速递等服务业；软件、程序、计算机应用、网络工程等计算机、微电子服务业；物流、仓储、运输、配送服务业；矿产、能源内外商贸及批发业；化工产品及医药批发及内外商贸业；机电、电子批发及内外商贸业；生活消费商品（含家用、文体、玩具、工艺品、珠宝等）内外批发及商贸业；粮油食品及农林、土畜、果蔬、水产品等内外批发商贸业；生产资料批发及内外商贸业；金属内外商贸及加工、配送、批发零售业；综合性内外商贸及批发业、零售业；汽车及摩托车商贸、维修保养及租赁业；电器商贸批发业、零售业；医药专营批发业、零售业；商业零售业、连锁超市；家具、家居专营批发业、零售业；银行业；人寿保险业；证券业；财产保险业；其他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投资经营管理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及房屋装饰、修缮、管理等服务业；餐饮业；旅游、宾馆及娱乐服务业；公用事业、市政、水务、航道、港口等公共设施的投资、经营与管理业；人力资源、会展博览、国内外经济合作等社会综合服务业；科技研发、推广及地勘、规划、设计、评估、咨询、认证等承包服务业；文化产业(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与销售及影视、广播、音像、文体、演艺等)；信息、传媒、电子商务、网购、娱乐等互联网服务；综合服务业（以服务业为主，含有制造业）；综合保险业；教育产业；其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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